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行行圈”创业之星奖学金实施细则
“行行圈”创业之星奖学金是由历史系891班校友发起、在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设立的奖学金，旨在激励学生努力学习的同时进行最具创新精神的社会实践。为充分发挥奖学金在培育英才的作用，特制定本细则。
一、 奖学金名称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行行圈”创业之星奖学金
二、组织职责
成立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行行圈”创业之星奖学金评审委员会，评委会由校友、人文学院领导、团委书记、学工办主任等组成。学院负责做好奖学金实施细则的宣传、评审、发放、建档等工作以及其他日常性工作。
三、评选对象
杭州师范大学本科全日制在校学生
四、评选条件
（一） 基本条件
1. 遵纪守法,诚实守信，无违纪处分； 
2. 尊敬师长，团结同学，积极参加集体活动；
3. 达到《大学生体育合格标准》；
4. 评奖学年绩点名列班级前70%，无课程补考。
（二）择优条件
1. 在行行圈等各类行业创业中有突出表现的（如创建圈并积累各类人才2000名，全年推荐人才100人次以上） ； 
2. 有创业项目并形成一定实际效应者（行行圈社交网站上建圈、经营并有盈利）；
3.在互联网创业和大学生社会实践中有明显社会影响力和突出的创业创新表现。在校级以上创业大赛中获得优异成绩者；（可将此奖学金作为创业孵化资金予以支持）
4.在社会实践和就业实践中有其他突出表现的。（主要奖励那些有知名企业单位实践经验、敢于探索、乐于分享的同学）
五、评奖及奖励办法
1. 每年度评选一次，评选时间为10月份，每次评定10人，每人奖励2000元；
2.评奖由学生本人提出申请，经所在学院团委推荐，人文学院团委学工办将进行初审，并经校内公示后，报评审委员会审批。
3.同等条件下，人文学院学生优先。
六、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由人文学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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